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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细胞基因工程
“4·28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情况

2023 年 4 月 28 日 17 时 30 分，位于顺义区赵全营镇兆

丰产业基地细胞基因工程项目工地 A2 研发楼 3 层过梁发生塌

落，造成 2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360 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市

领导作出重要批示，市安委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。依

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顺义区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纪

委区监委同步参与，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。有关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事发工程位于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顺义新城第 4 街区，

项目名称为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细胞基因工程，

于 2021 年 11 月开始施工，预计 2023 年 12 月竣工，建筑面

积 51644.95 平方米，项目包含 7 栋研发楼、1 栋配套服务楼和

1 个地下车库。事故建筑为该项目 A2 研发楼，设计层数 6 层

（地上 5 层、地下 1 层），事发时主体结构已完工验收，二次

结构正在施工。

事发工程建设单位为北京怡和中源科技有限公司；施工总承

包单位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，实际施工单位为中交第三

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；劳务分包单位陕西财茂公

路工程有限公司；监理单位北京环亚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

司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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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4 月 28 日上午，陕西财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现场

工长于某河安排二次结构施工负责人刘某于 4 月 29 日拆除

A2 研发楼 3 层和 4 层过梁模板。刘某指派二次结构现场工长贾

某增落实，贾某增口头安排木工王某、刘某学等人实施拆除。4 月

28 日 17 时许，王某、刘某学等 5 人到达 A2 研发楼 3 层拆除

过梁模板。17 时 30 分，王某、刘某学被塌落的过梁砸中。17 时

50 分，现场工人将 2 人救出后送到顺义区中医院抢救。王某、

刘某学分别于事发当日 21 时 22 分、21 时 27 分抢救无效死

亡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该起事故直接原因为：A2 研发楼 3 层西南角 A/1-3 轴过

梁在施工过程中未按图施工，钢筋锚固深度不足，且强度不够违

规拆模，造成过梁塌落，导致事故发生。

经调查认定，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责任追究情况

（一）刑事责任追究情况

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项目部总工

程师陆某明、安全总监郭某，陕西财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现场工

长于某河、二次结构施工负责人刘某、二次结构工长贾某增，北

京环亚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杨某、

项目安全监理工程师张某等 7 人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，由司

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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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追责问责情况

该起事故中，21 人受到追责问责。其中：

1.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1 人。项目总工程师陆某

明给予行政记过处分，免去项目相关职务。

2.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 14 人。党

委书记、董事长张某武，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王某生，总工程师

王某园等 3 人给予行政记过处分；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张某民，

副总经理刘某龙，总经济师刘某媚，安全总监程某远等 4 人给

予行政警告处分；项目经理丁某给予行政记大过、党内严重警告

处分，免去项目经理职务；项目副经理陈某、原副经理金某、安

全总监郭某等 3 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，免去项目相关职务；项

目工程部副部长张某健给予行政撤职处分；项目安全员胡某强给

予行政警告处分；项目技术员贺某博给予行政警告、党内警告处

分。

3.顺义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4 人。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

张某给予通报处理，区安全质量监督站分管负责人崔某巍给予诫

勉处理，区安全质量监督站四组组长李某东给予政务记过处分，

区安全质量监督站三组组长陈某给予政务记过处分。

4.赵全营镇政府 2 人。赵全营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贯某

川给予批评教育，村镇建设科负责人刘某给予诫勉处理。

（三）行政处罚（处理）情况

1.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。顺义区应急局拟对该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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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以罚款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，拟对该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负责

人张某武处以其上一年年收入 40%罚款的行政处罚；顺义区住房

城乡建设委对该公司及公司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技术负责

人、专职安全员进行扣分处理。

2.陕西财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。顺义区应急局拟对该公司处

以罚款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，拟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侯某平以其

上一年年收入 40%罚款的行政处罚；顺义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对该

公司及公司负责人进行扣分处理。

3.北京环亚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。顺义区应急局拟对

该公司处以罚款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，拟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朱

某三处以其上一年年收入 40%罚款的行政处罚；顺义区住房城乡

建设委对该公司及公司负责人、项目相关人员进行扣分处理，并

提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暂停其在北京市建筑市场投标资格 30

日。


